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于2017年4月25日召开，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等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茂通

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7]13040035号，截至 2016年

12 月 31 日，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6 年度共

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30,932,284.76 元。 

基于对股东投资给予合理回报、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考虑，在兼顾公司盈

利情况、资金需求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及《公

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等文件的规定

和要求，公司董事会拟订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本公司 2016 年度进行利润分配，按照总股本 1,016,477,464股为基数计算，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23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53,161,771.37

元。本次利润分配不涉及以未分配利润派送红股，不涉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我们一致认为：公司制定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时，充分考虑了行业现状及特点、

公司发展情况及趋势。公司本次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指引》及《公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 年）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等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同意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提交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独立意见： 

我们于董事会前对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给予了认可，认为公司与各关

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且关联交易依据公平、

合理的定价政策，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

公司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同意将本议案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2017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独立意见： 

我们一致认为本次预计对外担保考虑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及投资资金需求，符

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公司财务状况稳定，在担保期内有能

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该事项审议、决策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相关规定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关于公司

2017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同意将本议案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四、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 

公司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确定均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进行，结合公司

的经营管理现状，并综合考虑了其他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平均水

平，经过认真审议，我们一致认为，该议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调整是依据公司所处行业，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能更

好的调动和鼓励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此项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的议案。同意将本议案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我们一致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完整、合理、有效，不存在重大缺陷；

公司现有内部控制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公司的内控体系与相关制度能够适应公司

管理的要求和发展的需要，能够对编制真实公允的财务报表提供合理的保证，能

够对公司各项业务的健康运行及公司经营风险的控制提供保证。公司内部控制的

实际情况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

求相符。 

六、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2016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的管理

遵循专户存放、规范使用、如实披露、严格管理的原则，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或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

全体股东利益，是合理、合规和必要的。我们一致同意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同意将本议案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

的独立意见 

根据《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瑞茂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

业绩考核指标为：2016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5.8 亿元（考核业绩指标中的净利润

为上市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但与业务经营相

关的政府补助和投资收益不予扣除）。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审计报

告，公司 2016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4,084,437.49 元（与业务

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和投资收益不予扣除），未达到考核标准 5.8 亿元。根据上

述情况，瑞茂通未达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业绩条件。根据《股权激

励计划（草案）》规定，如行权上一年度考核不合格，激励对象当年度股票期权

的可行权额度不可行权，作废处理。基于上述，公司决定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获授的 825万份股票期权。 

我们一致认为，公司注销首批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对应的 825 万份股票期

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

激励有关备忘录 1-3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瑞茂通供应链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对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对应的 825万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八、关于拟转让烟台平瑞商贸有限公司100%股权的独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China Coal Solution (Singapore) Pte.Ltd.拟将所持有的

烟台平瑞商贸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合肥寰泰商贸有限公司，转让价款为人民

币568,699,478.27元。 



我们一致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转让价格定价依据明确，价格合理。我们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交

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关于2016年度财务报告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独立意见 

我们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有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反映更为准确，不存

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的签字页） 

 



（本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 

 

王  丰                  

 

 

周  宇                   

 

 

2017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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